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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9_E6_96_B9_E6_c122_483773.htm 如果一个人所获得

的审判取决于其所有的金钱数量，那么就不能有平等的正义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 1991年，美国前总统老

布什的竞争力委员会发布了美国民事司法改革议程这一研究

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诉讼型的社会。 

在1989年，向各州和联邦法院新提起的民事诉讼达到了1800

万件，这等于每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人要参加诉讼。在联邦法

院，案件数量从1960年的9万件增加到 1990年的25万件。诉讼

的增长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高的成本。 为了应付这一问

题，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民事司法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

项就是要在许多案件中采取败诉者付费方法，即由败诉方承

担诉讼双方的律师费。该报告认为：“因为败诉方有义务承

担胜诉者的律师费，这一方法将鼓励当事人在提起没什么价

值的诉讼请求或者进行不合理的辩护之前，仔细地评估其案

件的价值。” 英美规则各有所“长” 在律师费的承担方式上

，曾存在美国规则和英国规则之分。所谓的美国规则，就是

诉讼中的当事人必须承担自己的律师费，无论输赢都是如此

；英国规则采取的是败诉方承担对方律师费的原则。所以英

国规则也叫做败诉方付费原则。 支持美国规则的主要原因有

：(1)诉讼的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特别是在美国，法律的可

塑性比英国和其他国家更强，法律的适用更不具有可预测性

。如果陪审团审判就像抓阄一样，那么惩罚败诉方就是不公

平的；(2)在面临承担对方律师费的风险的情况下，一些案件



的当事人将不敢诉诸法院，从而不利于维护他们的权利；(3)

律师费的确定很困难，经常发生争议，在确定由对方承担多

少律师费的问题上，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支持英国规

则的主要观点有：(1)胜诉的当事人不应当为了辩白自己而承

担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2)败诉的当事人积极进行诉讼，

而不是就案件进行调解或者放弃其案件，导致对方当事人耗

费了律师费，因此，应当要求其承当双方的律师费，以示惩

罚；(3)在面临承担双方当事人律师费的情况下，无甚价值的

诉讼行为和骚扰性的诉讼行为将会受到阻却，拖延战术也会

减少。 这两种规则孰优孰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英国规则能

够减少诉讼、增加调解率，从总体上减少诉讼耗费的观点受

到了很多美国学者的质疑。考虑到各种社会条件和法律环境

的不同，英国规则可能更适合于英国，美国规则可能更适合

于美国。 美国只在很有限的情况下为胜诉方判决律师补偿费 

传统上，美国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

所谓的私人检察长原则。根据美国的一些民权立法，胜诉方

将有权从败诉方那里获得律师费的补偿。这一理论认为，虽

然个人进行诉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总的来看这种

行为是在减轻政府的执法负担，’同时对不当行为也有一定

的阻却效果。因此，这样的行为维护的是公众的权利，不应

当再承担美国规则所带来的律师费用。 一百多项联邦立法和

几千项各州的立法采用了败诉方向胜诉方支付律师费的做法

。1976年民权律师费用法是这些立法的样板。按照这一规定

，在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裁量权，为除了美国政府之外的

胜诉方判决合理的律师费，作为其诉讼费用的一部分。从表

面来看，这似乎是采用了英国规则，但是其立法的用意在于



保证民权诉讼的原告能够获得称职的代理。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认为，只有在很有限的情况下才能为胜诉的被告判决补偿

律师费。 实践中，在法院为胜诉方判决补偿律师费的问题上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该

律师费的数额。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第三巡回区法院创

设了所谓的“北极星”标准。按照这一方法，律师费按照办

理案件所花费的合理小时数乘以律师的合理的小时费率的方

法加以计算。 对“北极星”方法也存在许多批评。虽然该方

法表面上看来具有客观性，但是判决的结果却为许多变数所

决定，似乎反映的是每个法官的个人态度。此外，从本质上

看，“北极星”方法实际上是按小时收费的变种。因此不可

避免地带有按小时收费的弊端。因此，这种方法可能鼓励律

师花费过多的、不必要的时间，可能阻止双方在案件的早期

就案件进行调解，因为双方律师都有动机来促使案件进入诉

讼阶段，从而增加花费的时间数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